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6號

原      告  高強修 

訴訟代理人  陳志隆律師

被      告  元創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證中 

訴訟代理人  劉逸旋律師

            李致詠律師

            劉德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

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台幣（下同）889,453元，其中272,250元自民國110

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以及其中617,203元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113年6月7日以書

狀將其原聲明變更為先位聲明，並增加備位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814,476元，及自民事訴之追加暨準備一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追加之訴與原訴係基於

同一基礎事實，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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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聲明部分：原告自100年3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並經被

告先後派駐至與被告同一集團之中國湖南元創精密科技有限

公司（下稱湖南元創公司），以及中國湖南株洲元創有限公

司（下稱株洲元創公司），兩造約定月薪為6萬元（嗣因疫

情影響於109年4月調降月薪為54,000元），被告於110年3月

31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資遣原告，

卻未給付原告資遣費272,250元；因被告就原告之勞保投保

有高薪低報之情，致原告受有勞保老年給付差額損失共179,

683元；又被告將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提繳轉嫁予原告，應屬

不當剋扣原告工資合計共323,958元；被告未提繳足額之勞

工退休金，致原告受有短少取得勞工退休金共計113,562元

之損害。綜上，原告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勞工保險

條例第19條第3項第1款、同條例第58條第1項、第58條之1第

2項、第72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889,453元，

以及其中272,250元於110年4月30日已屆清償期；617,203元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㈡、備位聲明部分：

　　如認兩造間無僱傭關係，由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所提出之

說明書（下稱系爭說明書）所載之內容，被告已同意給付81

4,476元予原告。原告爰依系爭說明書之約定，認被告已為

債務之承擔，請求被告依民法第300條、第301條給付原告81

4,476元。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兩造間從未簽訂任何勞動契約，原告係任職於湖南元創公

司，未曾於被告公司任職，且被告對於原告並無任何指揮監

督權存在。被告雖在臺灣為原告投保勞保及健保，然被告此

舉僅為代支代付之代為投保性質，並非以此遽認兩造間具僱

傭關係。又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於勞資調解時，業已明確

說明其僅為代為投保，系爭說明書僅係依原告投保記錄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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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數額，並非被告願承擔湖南元創之債務，且當日調解並未

成立，兩造間並未達成任何協議，是系爭說明書並未生任何

效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兩造對於被告為原告投保勞保、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

一事並無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本件原告以此主張兩造間具

有僱傭關係，而先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剋扣原告薪

資繳付勞健保費用、勞工退休金高薪低報所生之損失共889,

453元；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依系爭說明書，被告願承擔

債務之金額共814,476元云云。惟被告辯稱：兩造並無僱傭

關係，其僅係為湖南元創公司代付原告勞健保費用，以及代

為提撥勞工退休金，然被告對原告並無任何指揮監督之權。

是本件應審究者為：兩造間是否具有僱傭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先位聲明：

　　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

文。參次按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必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

監督之關係，且此從屬性乃勞動契約之特色。而所謂從屬性

具有下列三個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

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

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

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

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

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

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

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

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

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下就本件是否具有上開

從屬性為論述：

⑴、原告雖主張與被告間具有僱傭關係云云。然依原告名片上所

載之職稱為湖南元創公司生保部經理，此有原告名片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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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專調卷第15頁），是原告是否屬被告之勞工，尚屬有

疑。再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伊係直接至大陸與湖南

元創公司之總經理余瑞宏商談工作事宜，余瑞宏說伊可以領

台幣，台灣的保險部分由台灣元創公司即被告負責，期間伊

曾調至株洲元創公司，至110年3月31日因疫情及株洲元創公

司的績效不好而要求伊離職，伊僅曾以株洲元創公司總經理

之身分至被告公司開會，株洲元創公司資遣伊時，有給伊一

個核算表，表上記載人民幣18萬多元，但只給伊8萬多元等

語，核與原告薪資分配通知、人事任命書以及原告資遣費核

算，均分別係由湖南元創公司及株洲元創公司以簡體字所製

作並發布等情，此有湖南元創公司台幹薪資分配通知、株洲

元創公司人事任命書、原告應發核算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

院卷第13、15、137頁），堪認原告之人事調動及資遣事宜

均非被告所指派與下命，而被告僅是代為處理原告於台灣之

投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事宜，使原告在台灣仍受有相關勞

保給付及勞工退休金之保障，要難以此逕認被告即為原告之

雇主。

⑵、綜上，原告自始均未至被告公司應徵及任職，被告亦未曾對

原告之職務為任何指揮監督之情事，實難認兩造間有何僱傭

關係存在，故原告上開請求，實屬無據。至原告主張被告為

湖南元創公司、株洲元創公司之集團母公司，故原告得逕自

向被告請求云云。然勞動契約之成立係以一方於一定或不定

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並該他方應給付工資者為限，故若

工作於關係企業，其企業管理及制度化經營而或有可間接、

控制他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雖可互相流動派用

其分別雇用之勞工者，但仍因其個別公司均為獨立之法人，

其於審認契約之效力時，自應個體分別認定，是縱如原告主

張被告為元創集團之母公司，且被告與中國大陸之株洲元

創、湖南元創公司有部分股東相同等情，然被告為依法設立

在台灣之股份有限公司，而湖南元創公司與株洲元創公司為

設立在中國大陸之有限公司，均應分屬不同之法人主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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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縱與株洲元創、湖南元創公司有部分股東重疊，亦難據此

逕認被告即屬原告之雇主，是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原

告先位請求均應屬無據，均應予駁回。

㈡、原告備位聲明：

　　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說明書之記載，已為債務之承擔，而

請求被告依民法第300條、第301條給付原告814,476元云

云。經查，系爭說明書係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為兩造翌日

（即12月20日）之勞資爭議調解時所製作，是系爭說明書之

內容即應屬被告為該次勞資爭議調解所提出之調解方案，然

原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並未同意系爭說明書所載之調解方

案，致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是系爭說明書即未生任何效

力，故原告備位主張，顯不足採，原告要難逕以系爭說明書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14,476元。

五、從而，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被告亦未有何債務承擔之情

事，是原告先位、備位請求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或聲請

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自無再逐一詳予論駁或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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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6號
原      告  高強修  
訴訟代理人  陳志隆律師
被      告  元創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證中  
訴訟代理人  劉逸旋律師
            李致詠律師
            劉德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889,453元，其中272,250元自民國110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以及其中617,20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113年6月7日以書狀將其原聲明變更為先位聲明，並增加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14,476元，及自民事訴之追加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追加之訴與原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聲明部分：原告自100年3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並經被告先後派駐至與被告同一集團之中國湖南元創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湖南元創公司），以及中國湖南株洲元創有限公司（下稱株洲元創公司），兩造約定月薪為6萬元（嗣因疫情影響於109年4月調降月薪為54,000元），被告於110年3月31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資遣原告，卻未給付原告資遣費272,250元；因被告就原告之勞保投保有高薪低報之情，致原告受有勞保老年給付差額損失共179,683元；又被告將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提繳轉嫁予原告，應屬不當剋扣原告工資合計共323,958元；被告未提繳足額之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受有短少取得勞工退休金共計113,562元之損害。綜上，原告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勞工保險條例第19條第3項第1款、同條例第58條第1項、第58條之1第2項、第72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889,453元，以及其中272,250元於110年4月30日已屆清償期；617,20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備位聲明部分：
　　如認兩造間無僱傭關係，由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所提出之說明書（下稱系爭說明書）所載之內容，被告已同意給付814,476元予原告。原告爰依系爭說明書之約定，認被告已為債務之承擔，請求被告依民法第300條、第301條給付原告814,476元。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兩造間從未簽訂任何勞動契約，原告係任職於湖南元創公司，未曾於被告公司任職，且被告對於原告並無任何指揮監督權存在。被告雖在臺灣為原告投保勞保及健保，然被告此舉僅為代支代付之代為投保性質，並非以此遽認兩造間具僱傭關係。又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於勞資調解時，業已明確說明其僅為代為投保，系爭說明書僅係依原告投保記錄以計算數額，並非被告願承擔湖南元創之債務，且當日調解並未成立，兩造間並未達成任何協議，是系爭說明書並未生任何效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兩造對於被告為原告投保勞保、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一事並無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本件原告以此主張兩造間具有僱傭關係，而先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剋扣原告薪資繳付勞健保費用、勞工退休金高薪低報所生之損失共889,453元；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依系爭說明書，被告願承擔債務之金額共814,476元云云。惟被告辯稱：兩造並無僱傭關係，其僅係為湖南元創公司代付原告勞健保費用，以及代為提撥勞工退休金，然被告對原告並無任何指揮監督之權。是本件應審究者為：兩造間是否具有僱傭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先位聲明：
　　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參次按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必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且此從屬性乃勞動契約之特色。而所謂從屬性具有下列三個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下就本件是否具有上開從屬性為論述：
⑴、原告雖主張與被告間具有僱傭關係云云。然依原告名片上所載之職稱為湖南元創公司生保部經理，此有原告名片一紙（見專調卷第15頁），是原告是否屬被告之勞工，尚屬有疑。再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伊係直接至大陸與湖南元創公司之總經理余瑞宏商談工作事宜，余瑞宏說伊可以領台幣，台灣的保險部分由台灣元創公司即被告負責，期間伊曾調至株洲元創公司，至110年3月31日因疫情及株洲元創公司的績效不好而要求伊離職，伊僅曾以株洲元創公司總經理之身分至被告公司開會，株洲元創公司資遣伊時，有給伊一個核算表，表上記載人民幣18萬多元，但只給伊8萬多元等語，核與原告薪資分配通知、人事任命書以及原告資遣費核算，均分別係由湖南元創公司及株洲元創公司以簡體字所製作並發布等情，此有湖南元創公司台幹薪資分配通知、株洲元創公司人事任命書、原告應發核算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15、137頁），堪認原告之人事調動及資遣事宜均非被告所指派與下命，而被告僅是代為處理原告於台灣之投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事宜，使原告在台灣仍受有相關勞保給付及勞工退休金之保障，要難以此逕認被告即為原告之雇主。
⑵、綜上，原告自始均未至被告公司應徵及任職，被告亦未曾對原告之職務為任何指揮監督之情事，實難認兩造間有何僱傭關係存在，故原告上開請求，實屬無據。至原告主張被告為湖南元創公司、株洲元創公司之集團母公司，故原告得逕自向被告請求云云。然勞動契約之成立係以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並該他方應給付工資者為限，故若工作於關係企業，其企業管理及制度化經營而或有可間接、控制他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雖可互相流動派用其分別雇用之勞工者，但仍因其個別公司均為獨立之法人，其於審認契約之效力時，自應個體分別認定，是縱如原告主張被告為元創集團之母公司，且被告與中國大陸之株洲元創、湖南元創公司有部分股東相同等情，然被告為依法設立在台灣之股份有限公司，而湖南元創公司與株洲元創公司為設立在中國大陸之有限公司，均應分屬不同之法人主體，被告縱與株洲元創、湖南元創公司有部分股東重疊，亦難據此逕認被告即屬原告之雇主，是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原告先位請求均應屬無據，均應予駁回。
㈡、原告備位聲明：
　　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說明書之記載，已為債務之承擔，而請求被告依民法第300條、第301條給付原告814,476元云云。經查，系爭說明書係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為兩造翌日（即12月20日）之勞資爭議調解時所製作，是系爭說明書之內容即應屬被告為該次勞資爭議調解所提出之調解方案，然原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並未同意系爭說明書所載之調解方案，致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是系爭說明書即未生任何效力，故原告備位主張，顯不足採，原告要難逕以系爭說明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14,476元。
五、從而，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被告亦未有何債務承擔之情事，是原告先位、備位請求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或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再逐一詳予論駁或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6號

原      告  高強修  

訴訟代理人  陳志隆律師

被      告  元創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證中  

訴訟代理人  劉逸旋律師

            李致詠律師

            劉德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

    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新台幣（下同）889,453元，其中272,250元自民國110年4

    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以及其中617,20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113年6月7日以書狀

    將其原聲明變更為先位聲明，並增加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814,476元，及自民事訴之追加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追加之訴與原訴係基於同

    一基礎事實，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聲明部分：原告自100年3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並經被告

    先後派駐至與被告同一集團之中國湖南元創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下稱湖南元創公司），以及中國湖南株洲元創有限公司

    （下稱株洲元創公司），兩造約定月薪為6萬元（嗣因疫情

    影響於109年4月調降月薪為54,000元），被告於110年3月31

    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資遣原告，卻

    未給付原告資遣費272,250元；因被告就原告之勞保投保有

    高薪低報之情，致原告受有勞保老年給付差額損失共179,68

    3元；又被告將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提繳轉嫁予原告，應屬不

    當剋扣原告工資合計共323,958元；被告未提繳足額之勞工

    退休金，致原告受有短少取得勞工退休金共計113,562元之

    損害。綜上，原告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勞工保險條

    例第19條第3項第1款、同條例第58條第1項、第58條之1第2

    項、第72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889,453元，

    以及其中272,250元於110年4月30日已屆清償期；617,203元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㈡、備位聲明部分：

　　如認兩造間無僱傭關係，由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所提出之

    說明書（下稱系爭說明書）所載之內容，被告已同意給付81

    4,476元予原告。原告爰依系爭說明書之約定，認被告已為

    債務之承擔，請求被告依民法第300條、第301條給付原告81

    4,476元。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兩造間從未簽訂任何勞動契約，原告係任職於湖南元創公司

    ，未曾於被告公司任職，且被告對於原告並無任何指揮監督

    權存在。被告雖在臺灣為原告投保勞保及健保，然被告此舉

    僅為代支代付之代為投保性質，並非以此遽認兩造間具僱傭

    關係。又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於勞資調解時，業已明確說

    明其僅為代為投保，系爭說明書僅係依原告投保記錄以計算

    數額，並非被告願承擔湖南元創之債務，且當日調解並未成

    立，兩造間並未達成任何協議，是系爭說明書並未生任何效

    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兩造對於被告為原告投保勞保、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

    一事並無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本件原告以此主張兩造間具

    有僱傭關係，而先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剋扣原告薪

    資繳付勞健保費用、勞工退休金高薪低報所生之損失共889,

    453元；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依系爭說明書，被告願承擔

    債務之金額共814,476元云云。惟被告辯稱：兩造並無僱傭

    關係，其僅係為湖南元創公司代付原告勞健保費用，以及代

    為提撥勞工退休金，然被告對原告並無任何指揮監督之權。

    是本件應審究者為：兩造間是否具有僱傭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先位聲明：

　　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參次按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必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

    督之關係，且此從屬性乃勞動契約之特色。而所謂從屬性具

    有下列三個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

    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

    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

    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

    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

    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

    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

    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

    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

    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下就本件是否具有上開從

    屬性為論述：

⑴、原告雖主張與被告間具有僱傭關係云云。然依原告名片上所

    載之職稱為湖南元創公司生保部經理，此有原告名片一紙（

    見專調卷第15頁），是原告是否屬被告之勞工，尚屬有疑。

    再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伊係直接至大陸與湖南元創

    公司之總經理余瑞宏商談工作事宜，余瑞宏說伊可以領台幣

    ，台灣的保險部分由台灣元創公司即被告負責，期間伊曾調

    至株洲元創公司，至110年3月31日因疫情及株洲元創公司的

    績效不好而要求伊離職，伊僅曾以株洲元創公司總經理之身

    分至被告公司開會，株洲元創公司資遣伊時，有給伊一個核

    算表，表上記載人民幣18萬多元，但只給伊8萬多元等語，

    核與原告薪資分配通知、人事任命書以及原告資遣費核算，

    均分別係由湖南元創公司及株洲元創公司以簡體字所製作並

    發布等情，此有湖南元創公司台幹薪資分配通知、株洲元創

    公司人事任命書、原告應發核算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

    第13、15、137頁），堪認原告之人事調動及資遣事宜均非

    被告所指派與下命，而被告僅是代為處理原告於台灣之投保

    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事宜，使原告在台灣仍受有相關勞保給

    付及勞工退休金之保障，要難以此逕認被告即為原告之雇主

    。

⑵、綜上，原告自始均未至被告公司應徵及任職，被告亦未曾對

    原告之職務為任何指揮監督之情事，實難認兩造間有何僱傭

    關係存在，故原告上開請求，實屬無據。至原告主張被告為

    湖南元創公司、株洲元創公司之集團母公司，故原告得逕自

    向被告請求云云。然勞動契約之成立係以一方於一定或不定

    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並該他方應給付工資者為限，故若

    工作於關係企業，其企業管理及制度化經營而或有可間接、

    控制他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雖可互相流動派用

    其分別雇用之勞工者，但仍因其個別公司均為獨立之法人，

    其於審認契約之效力時，自應個體分別認定，是縱如原告主

    張被告為元創集團之母公司，且被告與中國大陸之株洲元創

    、湖南元創公司有部分股東相同等情，然被告為依法設立在

    台灣之股份有限公司，而湖南元創公司與株洲元創公司為設

    立在中國大陸之有限公司，均應分屬不同之法人主體，被告

    縱與株洲元創、湖南元創公司有部分股東重疊，亦難據此逕

    認被告即屬原告之雇主，是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原告

    先位請求均應屬無據，均應予駁回。

㈡、原告備位聲明：

　　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說明書之記載，已為債務之承擔，而

    請求被告依民法第300條、第301條給付原告814,476元云云

    。經查，系爭說明書係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為兩造翌日（

    即12月20日）之勞資爭議調解時所製作，是系爭說明書之內

    容即應屬被告為該次勞資爭議調解所提出之調解方案，然原

    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並未同意系爭說明書所載之調解方案

    ，致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是系爭說明書即未生任何效力，

    故原告備位主張，顯不足採，原告要難逕以系爭說明書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814,476元。

五、從而，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被告亦未有何債務承擔之情事

    ，是原告先位、備位請求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或聲請

    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自無再逐一詳予論駁或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6號

原      告  高強修  

訴訟代理人  陳志隆律師

被      告  元創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證中  

訴訟代理人  劉逸旋律師

            李致詠律師

            劉德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889,453元，其中272,250元自民國110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以及其中617,20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113年6月7日以書狀將其原聲明變更為先位聲明，並增加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14,476元，及自民事訴之追加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追加之訴與原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聲明部分：原告自100年3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並經被告先後派駐至與被告同一集團之中國湖南元創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湖南元創公司），以及中國湖南株洲元創有限公司（下稱株洲元創公司），兩造約定月薪為6萬元（嗣因疫情影響於109年4月調降月薪為54,000元），被告於110年3月31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資遣原告，卻未給付原告資遣費272,250元；因被告就原告之勞保投保有高薪低報之情，致原告受有勞保老年給付差額損失共179,683元；又被告將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提繳轉嫁予原告，應屬不當剋扣原告工資合計共323,958元；被告未提繳足額之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受有短少取得勞工退休金共計113,562元之損害。綜上，原告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勞工保險條例第19條第3項第1款、同條例第58條第1項、第58條之1第2項、第72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889,453元，以及其中272,250元於110年4月30日已屆清償期；617,20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備位聲明部分：

　　如認兩造間無僱傭關係，由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所提出之說明書（下稱系爭說明書）所載之內容，被告已同意給付814,476元予原告。原告爰依系爭說明書之約定，認被告已為債務之承擔，請求被告依民法第300條、第301條給付原告814,476元。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兩造間從未簽訂任何勞動契約，原告係任職於湖南元創公司，未曾於被告公司任職，且被告對於原告並無任何指揮監督權存在。被告雖在臺灣為原告投保勞保及健保，然被告此舉僅為代支代付之代為投保性質，並非以此遽認兩造間具僱傭關係。又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於勞資調解時，業已明確說明其僅為代為投保，系爭說明書僅係依原告投保記錄以計算數額，並非被告願承擔湖南元創之債務，且當日調解並未成立，兩造間並未達成任何協議，是系爭說明書並未生任何效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兩造對於被告為原告投保勞保、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一事並無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本件原告以此主張兩造間具有僱傭關係，而先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剋扣原告薪資繳付勞健保費用、勞工退休金高薪低報所生之損失共889,453元；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依系爭說明書，被告願承擔債務之金額共814,476元云云。惟被告辯稱：兩造並無僱傭關係，其僅係為湖南元創公司代付原告勞健保費用，以及代為提撥勞工退休金，然被告對原告並無任何指揮監督之權。是本件應審究者為：兩造間是否具有僱傭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先位聲明：

　　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參次按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必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且此從屬性乃勞動契約之特色。而所謂從屬性具有下列三個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下就本件是否具有上開從屬性為論述：

⑴、原告雖主張與被告間具有僱傭關係云云。然依原告名片上所載之職稱為湖南元創公司生保部經理，此有原告名片一紙（見專調卷第15頁），是原告是否屬被告之勞工，尚屬有疑。再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伊係直接至大陸與湖南元創公司之總經理余瑞宏商談工作事宜，余瑞宏說伊可以領台幣，台灣的保險部分由台灣元創公司即被告負責，期間伊曾調至株洲元創公司，至110年3月31日因疫情及株洲元創公司的績效不好而要求伊離職，伊僅曾以株洲元創公司總經理之身分至被告公司開會，株洲元創公司資遣伊時，有給伊一個核算表，表上記載人民幣18萬多元，但只給伊8萬多元等語，核與原告薪資分配通知、人事任命書以及原告資遣費核算，均分別係由湖南元創公司及株洲元創公司以簡體字所製作並發布等情，此有湖南元創公司台幹薪資分配通知、株洲元創公司人事任命書、原告應發核算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15、137頁），堪認原告之人事調動及資遣事宜均非被告所指派與下命，而被告僅是代為處理原告於台灣之投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事宜，使原告在台灣仍受有相關勞保給付及勞工退休金之保障，要難以此逕認被告即為原告之雇主。

⑵、綜上，原告自始均未至被告公司應徵及任職，被告亦未曾對原告之職務為任何指揮監督之情事，實難認兩造間有何僱傭關係存在，故原告上開請求，實屬無據。至原告主張被告為湖南元創公司、株洲元創公司之集團母公司，故原告得逕自向被告請求云云。然勞動契約之成立係以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並該他方應給付工資者為限，故若工作於關係企業，其企業管理及制度化經營而或有可間接、控制他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雖可互相流動派用其分別雇用之勞工者，但仍因其個別公司均為獨立之法人，其於審認契約之效力時，自應個體分別認定，是縱如原告主張被告為元創集團之母公司，且被告與中國大陸之株洲元創、湖南元創公司有部分股東相同等情，然被告為依法設立在台灣之股份有限公司，而湖南元創公司與株洲元創公司為設立在中國大陸之有限公司，均應分屬不同之法人主體，被告縱與株洲元創、湖南元創公司有部分股東重疊，亦難據此逕認被告即屬原告之雇主，是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原告先位請求均應屬無據，均應予駁回。

㈡、原告備位聲明：

　　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說明書之記載，已為債務之承擔，而請求被告依民法第300條、第301條給付原告814,476元云云。經查，系爭說明書係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為兩造翌日（即12月20日）之勞資爭議調解時所製作，是系爭說明書之內容即應屬被告為該次勞資爭議調解所提出之調解方案，然原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並未同意系爭說明書所載之調解方案，致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是系爭說明書即未生任何效力，故原告備位主張，顯不足採，原告要難逕以系爭說明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14,476元。

五、從而，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被告亦未有何債務承擔之情事，是原告先位、備位請求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或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再逐一詳予論駁或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